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7月28日
環署循字第1121085017A號

主　　旨：預告修正「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、

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、項目、內容及頻率」公告事項第五項之一草案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修正機關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。

二、修正依據：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6項、第31條第1項第2款及第31條第5

項。

三、修正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/）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

講（https://join.gov.tw/policies/）。

四、對於本公告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

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廢棄物管理處

（二）地址：10042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號6樓

（三）電話：02-2311-7722分機2672

（四）傳真：02-2331-7741

（五）電子郵件：meichiu.wu@epa.gov.tw

署　　長　張子敬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29卷　第142期　　20230731　　農業環保篇



  
 

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
處理、再利用、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、項目、
內容及頻率公告事項第五項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

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

及輸出情形之申報格式、項目、內容及頻率自九十一年七月十一日訂

定公告，迄今歷經八次修正，最近一次於一百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修

正公告。為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資源循環網絡廢棄物清理計

畫運作，簡化資源循環網絡事業之申報程序，爰新增資源循環網絡事

業申報依核准之資源循環網絡廢棄物清理計畫辦理，不受現行相關申

報規定所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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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處

理、再利用、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、項目、內

容及頻率公告事項第五項之一修正草案公告對照表 

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

五之一、指定公告事業依本

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

第四款取得資源循環

網絡廢棄物清理計畫

許可者，應依許可計畫

內容連線申報其清除、

處理、再利用之情形，

不受公告事項二（四）、

三（三）及五之限制。 

 一、本項新增。 

二、配合資源循環網絡廢

棄物清理計畫推動，網

絡事業可依許可計畫

內容連線申報，以簡化

相關申報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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